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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讯飞瑞元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016年业绩承诺专项审核意见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元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科大

讯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大讯飞”或“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持续督

导的保荐机构，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2号：

定期报告披露相关事项》等有关规定，对科大讯飞收购上海讯飞瑞元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瑞元”）2016年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进行了审核，并发表

如下审核意见。  

一、上海瑞元业绩承诺情况  

2014年10月23日，科大讯飞与上海瑞元程甦等7名自然人股东及上海鼎瑞峰

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持有上海瑞元10%的股权，以下简称“鼎瑞峰”）、

上海简谱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2名合伙企业股东签订了《关于买卖上海讯

飞瑞元信息技术有限公司100%股权之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协议》”），

决定以自有资金分三期购买上海瑞元100%的股权。 

第一期股权转让于协议生效后实施，转让股权占上海瑞元股份总额的比例为

80%，包括鼎瑞峰持有的上海瑞元10%的股权以及其他股权转让方合计持有的上海

瑞元70%的股权； 

第二期股权转让须根据2015年上海瑞元净利润实现情况实施，若经过科大讯

飞聘请的审计机构审计，上海瑞元2015年实际完成的净利润超过2,250.00万元，

则除鼎瑞峰以外的其他股权转让方应当根据科大讯飞书面通知转让合计持有的

上海瑞元10%的股权； 

第三期股权转让须根据2016年上海瑞元净利润实现情况实施，若经过科大讯

飞聘请的审计机构审计，上海瑞元2016年实际完成的净利润超过2,770.00万元，

则除鼎瑞峰以外的其他股权转让方应当根据科大讯飞书面通知转让合计持有的

上海瑞元10%的股权。 

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本公司与交易对方完成了第一期、第二期股权转让，

本公司持有上海讯飞瑞元的比例为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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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一期股权转让的业绩承诺和补偿 

股权转让各方承诺并确保上海瑞元经科大讯飞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

格的审计机构，按照上海瑞元交割日的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审计的2014年度、2015

年度和2016年度净利润依次不低于人民币1,800万元、2,250万元、2,700万元。 

若上海瑞元2014年度实际净利润未达到1,620万元人民币，且上海瑞元2014

年度考核收入合计未达到7,650万元人民币，则科大讯飞有权在相关审计机构完

成对上海瑞元2014年度审计并出具《审计报告》之日起10日内，以书面方式通知

股权转让方上述事实，并要求股权转让方自收到通知之日起10日内以现金向科大

讯飞支付业绩补偿款，业绩补偿款的金额=[1－（上海瑞元2014年度实际净利润

÷1,800万元）]×20,160万元，股权转让各方按其各自所转让股权数占第一期转让

股权的比例分担上述业绩补偿款。 

若上海瑞元实现的2014至2016年度累计净利润小于约定的同期累计净利润，

则科大讯飞有权在相关审计机构完成对上海瑞元2016年度审计并出具《审计报

告》之日起10日内，以书面方式通知股权转让方上述事实，并要求除鼎瑞峰外的

其他股权转让方自收到通知之日起10日内以现金向科大讯飞支付业绩补偿款，业

绩补偿款的金额=(承诺的上海瑞元2014至2016年度累计净利润－上海瑞元2014

至2016年度实现的累计净利润)÷承诺的上海瑞元2014至2016年度累计净利润

×(1,800万元×11.2×80%)－累计已向科大讯飞补偿金额（如经上述公式计算所得

的业绩补偿款金额＜0，股权转让方不得以此要求科大讯飞退还其已向科大讯飞

支付的业绩补偿款）。除鼎瑞峰外的其他股权转让方按其各自所转让股权数占其

合计所转让股权数的比例分担上述业绩补偿款。 

2016年度结束后，科大讯飞及除鼎瑞峰外的其他股权转让方应共同聘请具有

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上海瑞元进行减值测试，并由该会计师事务所在

科大讯飞聘请的审计机构出具上海瑞元2016年度《审计报告》之前或当日出具相

应的减值测试审核报告。若经减值测试，上海瑞元在2016年末因上海瑞元2014

至2016年度累计实现净利润不足承诺的同期累计净利润而产生的减值额大于累

计已支付的业绩补偿款，则股权转让方应按上述减值额与累计已支付业绩补偿款

之间的差额另行向科大讯飞支付业绩补偿款，除鼎瑞峰外的其他股权转让方按其

各自所转让股权数占其合计所转让股权数的比例分担该另行支付的业绩补偿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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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期、第三期股权转让的业绩承诺和补偿 

除鼎瑞峰外的其他股权转让方承诺并确保上海瑞元经科大讯飞聘请的具有

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按照上海瑞元交割日的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审计

的2016、2017年度实现的净利润分别较上一年度实现的净利润增长比例达到或超

过20%。 

若上海瑞元2016、2017年度实现的净利润小于承诺的净利润，则科大讯飞有

权在相关审计机构完成对上海瑞元2016、2017年度审计并出具《审计报告》之日

起10日内，分别以书面方式通知股权转让方上述事实，并要求除鼎瑞峰外的其他

股权转让方自收到通知之日起10日内以现金向科大讯飞支付业绩补偿款，业绩补

偿款的金额=(承诺的上海瑞元年度净利润－上海瑞元年度实现的净利润)÷承诺

的上海瑞元年度净利润×(上海瑞元上一年度实现的净利润×11.2×10%)。除鼎瑞峰

外的其他股权转让方按其各自所转让股权数占第二期、第三期转让股权数的比例

分担上述业绩补偿款。 

2016、2017每一年度结束后，科大讯飞及除鼎瑞峰外的其他股权转让方应共

同聘请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上海瑞元进行减值测试，并由该会计

师事务所在科大讯飞聘请的审计机构出具上海瑞元2016、2017年度《审计报告》

之前或当日出具相应的减值测试审核报告。若经减值测试，上海瑞元在2016、2017

年末因实现的净利润不足承诺的年度净利润而产生的减值额大于按约定应付业

绩补偿款，则股权转让方应按上述减值额与按约定应付业绩补偿款之间的差额另

行向科大讯飞支付业绩补偿款，除鼎瑞峰外的其他股权转让方按其各自所转让股

权数占第二期、第三期转让股权数的比例分担该另行支付的业绩补偿款。 

二、上海瑞元业绩完成情况  

上海瑞元2016年度的财务报表已经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并出具了会审字[2017]2004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该《审

计报告》，上海瑞元2016年度实现净利润3,122.77万元，达到了业绩承诺金额。 

三、保荐机构审核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根据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上海瑞元2016

年度已经实现《协议》中承诺的2016年度业绩承诺指标。（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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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讯飞瑞元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2016年业绩承诺专项审核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王  晨                李洲峰 

 

 

 

 

保荐机构：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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